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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處  

壹、前言 

以108年施政計畫為藍圖，依據本處組織、職掌及業務推展需求，研提年度施

政目標與重點工作；由各業務承辦科分別就其業務範疇，研擬年度績效目標，規

劃具體實施方案，並訂定衡量指標及工作進度，據以實施。 

本處核心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訂有 25 項，業務創新改良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2項，依績效目標及進度在全體同仁的通力合作下。有關 108年度執行績效，係各

業務承辦科分別按原訂之策略績效目標，逐項檢視執行成果，並依衡量指標進行

自我評量後，綜整整體績效評估報告。 

 

貳、目標達成情形 

一、績效總分 

績效面向 績效評分 

1.核心業務（60%） 56.21 

2.業務創新改良（20%） 

（依 96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會議決議，本項分數複評

時由委員除以 2 計算） 

9.50 

3.人力（10%） 9.5 

4.經費（10%） 9.18 

5.民眾 0.2 

6.整體施政績效（10%） 

（依 96 年度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會議決議，本項分數授權

審查委員由業務創新改良面向除以 2 所得分數酌予給分） 

7.80 

績效總分 92.39 

 

二、各面向績效分析 

（一）核心業務面向 

策 略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充實財源

，建全財政

，支援重大

(1)中央統籌

分配稅款

歲入預算

95% 99.19% 104.41% 0.95 1.本府 108 年度中央統籌分

配稅款歲入預算數為新台

幣 19億 6,030萬 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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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縣府建設

（3%） 

執行率管

理（1%） 

2.本府 108 年度中央統籌分

配稅款歲入實收數為新台

幣 19億 4,449萬 8,720元。 

3.達成目標值：（歲入實收數

／歲入預算數）×100% 

=（1,944,498,720／ 

1,960,308,000 ）

×100%=99.19%。 

4.經委員複評後，得 0.95分。 

(2)總體歲入

預算執行

率管理（

2%） 

95% 93.74% 98.67% 1.84 1.本府 108 年度總體歲入預

算數為新台幣 98 億 9,865

萬 3,000元。 

2.本府 108 年度總體歲入實

收數為新台幣 92 億 7,876

萬 4,801元。 

3.達成目標值：（歲入實收數

／歲入預算數）×100% 

= （ 9,278,764,801 ／

9,898,653,000）×100% 

=93.74% 

4.經委員複評後，得 1.84 分

。 

2.加強債務

之管理及

調度，健全

地方財政

（3%） 

(1)未滿 1 年

公共債務

未償餘額

比率控制

（1%） 

≦30% 2.75% 100% 1 1.依公共債務法第 5 條第 9

項之規定，縣（市）政府為

調節庫款收支所舉借之未

滿一年公共債務未償餘

額，占各該政府總預算及特

別預算歲出總額比率不得

超過 30%。 

2.經查本處 108 年度未滿 1

年未償清債務餘額為新台

幣 3億 946萬 4,171元，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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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

出總額為新台幣 112 億

4,290萬 9,000元。 

3.達成目標值：（未滿一年公

共債務未償餘額／總預算

及特別預算歲出總額）

×100% 

=（309,464,171／

11,242,909,000）×100% 

=2.75%（＜30%設定上限，

達成目標值） 

(2)1 年以上

公共債務

未償餘額

比率控制

（1%） 

≦50% 8.89% 100% 1 1.依公共債務法第 5 條第 4

項之規定，縣（市）政府所

舉借之 1 年以上公共債務

未償餘額預算數，占各該政

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

總額比率不得超過 50%。 

2.經查本處 108年度 1年以上

未償清債務餘額為新台幣

10億元，108年度總預算及

特別預算歲出總額為新台

幣 112 億 4,290 萬 9,000

元。 

3.達成目標值：（一年以上未

償清債務餘額／總預算及

特別預算歲出總額）×100% 

=（1,000,000,000／

11,242,909,000）×100% 

=8.89%（＜50%設定上限，

達成目標值） 

(3)節省利息

支出（1%

100% 194.07% 194.07% 0.85 1.本府 108 年度基金專戶納

入集中支付節省利息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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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 新臺幣 1,386萬 4,588元。 

2.本府 108 年度債務利息實

支數為新臺幣 714萬 4,295

元。 

3.達成目標值：（當年度基金

專戶納入集中支付節省利

息數／當年度債務利息支

出決算數）×100% 

=（13,864,588／

7,144,295）×100% 

=194.07% 

4.經委員複評後，得 0.85分。 

3.提昇自有

財源，彰顯

財政自我

努力精神

（3%） 

(1)行政罰鍰

及賠償收

入之執行

率控制（

1%） 

100% 190.21% 190.21% 0.85 1.本府 108 年度行政罰鍰及

賠償收入預算數為新台幣

2,048萬 4,000元。 

2.查本府 108 年度行政罰鍰

及賠償收入實收數為新台

幣 3,896萬 1,943元。 

3.達成目標值：（歲入實收數

／歲入預算數）×100% 

=（38,961,943／

20,484,000）×100% 

=190.21% 

4. 經委員複評後，得 0.85

分。 

(2)規費收入

之執行率

控制（2%

） 

100% 126.32% 126.32% 1.85 1.本府 108 年度規費收入預

算數為新台幣 1 億 8,019

萬 1,000元。 

2.本府 106 年度規費收入實

收數為新台幣 2 億 2,762

萬 1,422元。 

3.達成目標值：（歲入實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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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歲入預算數）×100% 

=（227,621,422／

180,191,000）100% 

=126.32% 

4.經委員複評後，得 1.85分。 

4.健全基層

財政，促進

地方發展

（2%） 

(1)執行貧瘠

鄉市補助

計畫（1%

） 

100% 100% 100% 1 1.本府 108 年度核定預算數

為新台幣 2,850萬元。 

2.查本府 108 年度補助執行

數為新台幣 2,850萬元。 

3.達成目標值：（歲入實收數

／歲入預算數）×100% 

=（28,500,000／ 

28,500,000）×100% 

=100%。 

(2)執行統籌

分配稅款

補助計畫

（1%） 

100% 100% 100% 1 1.本府 108 年度核定預算數

為新台幣 3,778 萬 8,000

元。 

2.查本府 108 年度補助執行

數為新台幣 3,778萬 8,000

元。 

3.達成目標值：（歲入實收數

／歲入預算數）×100% 

=（37,788,000／

37,788,000）×100% 

=100%。 

5.訂定抽檢

菸酒業者

作業計畫

，加強稽查

及取締私

劣菸酒工

作（4%） 

(1)維護酒品

衛生安全

，抽檢酒

製造業者

（2%） 

12 12 100% 2 1.108 年度預定辦理抽檢家

數為 12家。 

2.108 年度實際辦理抽檢家

數為 12家。 

3.達成度：（實際辦理抽檢家

數／預定辦理抽檢家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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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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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2／12）×100%＝100% 

(2)維護菸酒

產銷秩序

，保障民

眾消費安

全，抽檢

稽查菸酒

進口業及

買賣業者

（2%） 

175 177 101.14%  

 

2 1.108 年度預定辦理抽檢家

數為 175家。 

2.108 年度實際辦理抽檢家

數為 177家。 

3.達成度：（實際辦理抽檢家

數／預定辦理抽檢家數）×

100% 

=（177／175）×100% 

=101.14% 

6.辦理菸酒

宣導及災

害演練工

作，保障消

費者健康

與安全（3%

） 

(1) 舉 辦 菸

酒 管 理

法 令 宣

導 活 動

（2%） 

10 10 100% 1 1.108 年度預定辦理菸酒宣

導活動 10場次。 

2.108 年度實際辦理菸酒宣

導活動 10場次。 

3.達成度：（實際辦理菸酒宣

導活動場次／預定辦理菸

酒宣導活動場次）×100% 

=（10／10）×100%＝100% 

(2) 協 同 衛

生局、警

察 局 辦

理 假 酒

中 毒 之

通 報 演

練（1%） 

1 1 100% 1 1.108 年度預定辦理假酒中

毒之通報演練 1次。 

2.108 年度實際辦理假酒中

毒之通報演練 1次。 

3.達成度：（實際辦理假酒中

毒通報演練次數／預定辦

理假酒中毒通報演練次數）

×100% 

  =（1／1）×100%＝100% 

7.地方基層

金融業務

督導(2%) 

(1) 輔 導 信

用 合 作

社 社 員

大 會 之

運 作

2 2 100% 1 1.108 年度預定輔導地方金

融業者社員代表大會 2 場

次。 

2.108 年度實際輔導地方金

融業者社員代表大會 2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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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 次。 

3.達成度：（實際輔導地方金

融業者社員代表大會場次

／預定輔導地方金融業者

社員代表大會場次）×100% 

  =（2／2）×100%=100% 

(2) 輔 導 信

用 合 作

社理、監

事 會 之

運 作

（1%） 

12 12 100% 1 1.106 年度預定輔導地方金

融業者會務 12場次。 

2.106 年度實際輔導地方金

融業者會務 12場次。 

3.達成度：（實際輔導地方金

融業者會務場次／預定輔

導地方金融業者會務場次）

×100% 

  =（12／12）×100%=100% 

8.加速縣有

地 清 理

(2%) 

執行縣有土

地清查(2%) 

1,200 1405 117.08% 1.85 1.108 年度縣有土地預定清

查 1200筆。 

2.108年度共清查 1405筆 

3.達成目標值﹕（年度清查筆

數／年度預計清查筆數）

=1405 筆 /1200 筆 ×

100%=117%。 

4.經委員複評後，得 1.85 分

。 

9.處分縣有

非公用房

地，挹注財

政 收 入

(2%) 

開發標售縣

有非公用房

地業務（2%） 

100% 39% 39% 0.69 1.108 年度歲入預算目標值

為 2,000萬元。 

2.108 年度辦理出售土地收

入金額 773萬 3,940元。 

3.達成目標值：（年度處分收

入／年度歲入預算目標值）

× 100%= （ 7,733,940 ／

20,000,000）×1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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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4.經委員複評後，得 0.69 分

。 

10.加強租金

催繳（2%

） 

租金收繳率

（2%） 

100% 99.53% 99.53% 1.95 租金實收數 6,749,692／租

金 應 收 數

6,781,476×100%=99.53% 

經委員複評後，得 1.95分。 

11.加強縣有

財產管理

檢核(2%) 

依澎湖縣縣

有財產管理

檢核要點辦

理定期檢核

（2%） 

20 20 100% 2 實際檢核機關（單位）數 20

／預定檢核機關（單位）數

20×100%=100% 

12.擴大「ｅ

企合成網

」匯款作

業，提昇

行政效能

（3%） 

縣庫集中支

付採用「ｅ

企合成網」

匯 款 比 例

（3%） 

86% 

 

88.07% 102.41% 2.95 1.108 年度縣庫集中支付全

部筆數 6萬 1,515筆，採用

「e 企合成網」匯款筆數 5

萬 4,174筆。 

2.達成目標值：（當年度縣庫

集中支付採用「e企合成網

」匯款筆數／當年度縣庫集

中支付全部筆數）×100%=

（ 54,174 ／ 61,515 ）

×100%=88.07% 

3.經委員複評後，得 2.95分

。 

13.加強支票

簽發及管

理（2%） 

簽發支票錯

誤作廢之比

例（2%） 

≦0.5% 0.19% 100% 2 1.本項達成目標值計算方式

如下：年度作廢支票數(不

含因其他業務單位作業錯

誤造成之作廢數)／簽發支

票總數×100%。 

2.錯誤作廢比例（14 張／

7,341張）×100%=0.19%。 

3.達到目標值 0.19%≦

0.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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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4.擴大集中

支付服務

效能(2%) 

納入公庫集

中支付之總

數（2%） 

89% 89.24% 100% 2 1.各機關學校納入公庫集中

支付之總數(含本府專戶及

基金) ／縣庫金融機構帳

戶總數×100%  

2.（83／93）×100% 

=89.24% 

15.持續辦理

地籍圖重

測（2%） 

地籍圖重測

辦理筆數完

成數（2%） 

3,220 3,337 

 

103% 1.95 108 年度內政部核定須完成

3,220筆，實際完成 3,337筆 

經委員複評後，得 1.95分。 

16.辦理地籍

清理工作

（3%） 

依內政部規

定之筆數辦

理（3%） 

150 252 168% 2.85 107年度內政部核定須完成

代為標售筆數 230筆，實際完

成筆數 252筆。 

經委員複評後，得 2.85分。 

17.加強地政

士及不動

產經紀業

管理（2%

） 

(1)不動產經

紀業廣告

及業務檢

查（1%） 

5 5 100% 1 計畫辦理：全年辦理 5次 

實際完成：共計辦理 5次。 

(2)地政士業

務 抽 查

（1%） 

8 9 112.5% 0.95 原定目標：全年辦理 8人次 

實際完成：共計辦理 9人次。  

抽查縣內地政士對於設置業

務紀錄簿、收取費用之標準在

適當處標明及製發收據給委

託人等項目有無違反規定。 

經委員複評後，得 0.95分。 

18.未辦繼承

列冊管理

土地移請

國有財產

署標售（

2%） 

列冊管理期

滿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移

請國有財產

署辦理標售

（2%） 

100 103 103% 2 計畫辦理：全年辦理 100件。 

實際完成：共計辦理 103件。 

19.加強督導

各鄉市公

每年定期赴

各鄉市公所

1 1 100% 2 計畫辦理：全年辦理 1次。 

實際完成：共計辦理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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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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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所耕地三

七五減租

（2%） 

督導檢查三

七五減租業

務（2%） 

20.地籍圖重

測區收取

舊權狀及

發還新權

狀，節省

民眾往返

申辦時間

（2%） 

配合地籍圖

重測作業，派

員至重測區

辦理土地所

有權狀換發

（2%） 

100% 100% 100% 2 1.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後，於

107年 11月 17日派員至重

測區之 4 個社區活動中心

收取民眾舊權狀。 

2.計白沙鄉港子村 28 件、岐

頭村 48件、瓦硐村 32件及

西嶼鄉橫礁村 48 件，合計

156件。有效減少民眾往返

路程及櫃台等候辦理時間

，預估每人約節省 4小時，

總計約節省 624小時。 

3.返所換製新權狀，另於 108

年 3月 9日再次下鄉發還民

眾。 

【核發數 156/申請數 156】×

100% 

21.辦理四維

路以北農

業區及公

五、公六

以區段徵

收方式整

體開發（

3%） 

完成評定區

段徵收後地

價及抵價地

分 配 作 業

（3%） 

90% 80% 88.89% 2.69 1.本案 108年 1月完成工程規

劃設計之基礎設計、辦理段

界調整會議並於 3 月經內

政部辦理備查完竣、5月工

程細部設計審查完竣及發

部都市計畫主要計畫、7月

發布都市計畫細部計畫、8

月公告實施本區區段徵收

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及 9

月召開地價評議委員會審

定區段徵收後地價。 

2.又於本(108)年 10 月 22 日

、24日及 25日分別於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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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高雄及台北辦理抽籤配地

說明會、11 月辦理抵價地

協調合併及自行合併受理

作業、同月 13 日工程決標

及 12月 16日辦理抵價地抽

籤，17 日完成土地分配作

業。 

3.經委員複評後，得 2.69 分

。 

22.土地徵收

作業（ 2%

） 

依期限辦理

發放補償費

及所有權移

轉（2%） 

100% 100% 100% 2 有關本府辦理土地徵收補 

償費發放時，皆依期限辦 

理發放及所有權移權，截 

至 108年 12月底前辦理之 

一般徵收案件計有 2案， 

其他徵收案件計有 1案。 

1.一般徵收案件： 

 (1)108年度本府辦理「鎖港

至山水聯外道路拓寛工程」

案，業依規完成徵收公告、

發放補償費及所有權移轉

等徵收作業程序。 

 (2)108 年度辦理交通部民

用航空局「澎湖機場 20 跑

道端設置第Ⅰ類進場燈之

場外用地取得」案，業依規

完成徵收公告、發放補償費

及所有權移轉等徵收作業

程序。 

2.其他徵收案件： 

 (1)108年本府辦理「馬公都

市計畫第 15-1-5 號線道路

工程」廢止徵收馬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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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成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2532-1 地號等 3 筆土地，

經內政部退回補正，刻正辦

理補正作業。 

23.公地撥用

作業（ 2%

） 

依期限辦理

管理機關變

更登記（2%） 

100% 100% 100% 2 108年度公地撥用合計 244

筆，並依期限辦理管理機關變

更登記。 

24.加強非都

土地管制

使用之查

核（2%） 

配合內政部

通報非都土

地變異點查

核處理通報

程序（2%） 

100% 100% 100% 2 1.配合內政部通報非都土地

變異點查核處理通報程序

，以加強非都土地管制使用

之查核。 

2.108年度變異點計 116件，

經各鄉市公所配合查報，合

法變異 80件，違規變異 36

件。 

25.加強辦理

縣有耕地

放租（ 3%

） 

依規辦理縣

有耕地放

租 公 告

(3%） 

4 4 100% 3 108年度放租公告 4次，出租

土地共 13筆。 

績效分數 56.21 

 

（二）業務創新改良面向 

策略績效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 成

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土地徵收

補 償 費

保 管 將

屆 滿 15

年 通 知

作 業 。

(10%) 

土地徵收補償

費存入保管專

戶屆滿15年歸

繳國庫前主動

再次通知領取

作業。（10%） 

100% 100% 100% 10 1. 配合內政部辦理土地徵  
收補償費保管款屆滿 15
年歸繳國庫作業前，主動
再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儘
速辦理領取，以維護民眾
權益。 

2.108年度分別於 5月及 10  
  月辦理寄送通知作業，合 
  計通知人數 215人。 

2.增加服務

項目，達

主動協助民眾

辦理不動產成

100% 100% 100% 10 1.設置可上網功能之公用電

腦 1 部，提供操作使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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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簡政便

民目標（

10%） 

交案件實價登

錄作業（10%） 

明，供洽公民眾辦理不動

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

登錄作業使用。 

2.另由承辦人員主動代替蒞

所民眾操作申報實價登錄

作業，其中包含土地 120

件、建物 2件、房地 60件

、房地加車位 5 件，合計

187件，有效縮短民眾因不

諳系統操作登打資料及疑

問諮詢時間，預估每人約

節省 20分鐘，總計約節省

3,740分鐘。 

【完成數 187/登錄數 187】×

100% 

績效分數/2 9.5 

 

（三）人力面向 10% 

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精實臨時

人員進用

，強化服務

效能（ 2%

） 

臨時人員精

簡率（2%） 

- - - 1.5 1.臨時人員精簡率算式如下： 

【（29-28）/28】×100% 

2.型塑學習

型組織，提

升公務人

力素質（8%

） 

(1)必須完成

之課程完

成比率（

3%） 

- 100% - 3 達成「必須完成課程」（10小時）

之比率 

受考核人員（公務人員【含職員

52 人+約聘僱 7人】）達成「必須

完成課程」之人 59 人/受考核人

員總數 59人×100%＝100％ 

（達成比率 100％×3）＝3分 

(2)於當年度

8月 31 日

前參加性

100% 100% - 3 參加各項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 2

小時以上之人數比率 

受考核人員參加各項性別主流化

訓練課程 2小時以上之人數 52人

/受考核人員總數 52 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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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性目標 共同性指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 標 值 

達 成

度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別主流化

訓練課程

2小時以

上之人數

比例（3%

） 

100％ 

（達成比率 100％×3）＝3分 

(3)各項訓練

到訓率（

2%） 

100% 100% - 2 本所薦送參加縣府人事處辦理之

各項訓練研習課程（含行政處辦

理之縣政專題講座），分配名額 65

人，到訓人數 65人，到訓率 100%

，得 2分。 

（65/65×2）＝2 

績效分數 9.5 

 

（四）經費面向 

共 同 性 目 標 共同性指標 
原 訂 

目 標 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 成

度 

項 目 

權 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合理分配資源

，增進預算執

行績效（10%

） 

（1）各機關

當年度經

常門預算

執行率（

7%；無資

本門者為

10%） 

95% 83.92% 88.34% 6.18 1.達成目標值：本年度經常門實

支數/經常門預算數×100%=

（74,934,737/89,294,707）

×100%=83.92% 

2.達成度：83.92%/95%=88.34% 

3.得分：88.34%×7=6.18 

（2）各機關

年度資本

門預算執

行率（3%

） 

80% 99.99% 124.99% 3 1.達成目標值：本年度資本門實

支數/資本門預算數×100%=

（3,954,472/3,955,000）

×100%=99.99% 

2.達成度：99.99%/80%=124.99% 

3.得分：124.99%×3=3 

績效分數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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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殊事蹟(於年度施政計畫及年度預算外，完成具挑戰性、高難度之重大事蹟或

爭取上級重大經費補助，提供審查委員於整體施政績效項目酌予給分，無特殊事

蹟者免填。) 

    1.108 年 9 月 10 日舉辦第 21 屆全國地方財政聯繫會議，中央分地方政府財政同        

仁齊聚分享經驗，有助健全地方財政發展，提高財務效能。 

    2.榮獲財政部 108 年度地方財政業務考核總成績第六名。 

    3.榮獲財政部 108 年度地方財政業務考核債務管理類考核成績第一名。 

4.榮獲財政部 108 年度地方財政業務考核財務管理類考核成績第六名。 

5.榮獲內政部地籍圖重測 107 年度管考成績優等且為第一名。 

6.參加 108 年度志願服務考核成績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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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未達目標項目檢討（10%以內得免提列檢討） 

策 略 績 效 目 標 衡 量 指 標 
達成度差

異 值 
未 達 成 原 因 分 析 暨 因 應 策 略 

（(一）核心業務面

向 

9.9.處分縣有非公

用房地，挹注財

政收入（2%） 

開發標售縣有非

公用房地業務

（2%） 

-61% 原因分析： 

1.108年度出售土地預算係參考 107年度土地售價及 

  申請案件預估編列，因縣議會認為縣有地標售不 

  永續，故本府以出售符合讓售規定之土地為原則 

  ，民眾確有需求提出申請時方辦理標售。 

2.2件申購案(約 998萬)至繳款階段民眾因財力等 

  因素擱置。 

因應策略： 

因土地標售需考慮永續，讓售則需民眾提出申請，

故土地出售收入會受上述因素影響，遇案將盡力辦

理以期達到目標，若確仍無法達成再檢討調降目標

值。 

（一）核心業務面

向 

21.辦理四維路以

北農業區及公

五、公六以區

段徵收方式整

體開發（3%） 

完成評定區段徵

收後地價及抵價

地分配作業 

（3%） 

-11.11% 原因分析： 

1.本案於 107年 5月 11日辦理徵收公告，因後續土

地分配之街廓劃設及工程規劃施作須都市計畫細

部計畫及其樁位公告發布，始得接續作業，故同

年 6月業已函請本府建設處發布都市計畫。 

2.又本處 108年 3月再簽會本府建設處細部計畫發

布進度，俟於 5月發布主要計畫、7月發布細部計

畫及樁位座標成果。 

3.本處於 8月公告實施本區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作

業要點、9月召開地價評議委員會審定區段徵收後

地價、10月辦理抵價地抽籤配地說明會、11月辦

理抵價地協調合併及自行合併受理作業及 12月 17

日配地作業完成，惟尚不及完成地籍整理作業。 

因應策略 

因地政業務多有涉及都市計畫，且有順序先後

之情形，如後續欲有相關情事，將更密集與都市計

劃單位聯繫，俾利業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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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面向 

合理分配

資源，增進

預算執行

績效（10%） 

（1）各機關當年

度經常門預算

執行率 

-11.66% 原因分析: 

1.108 年度債務付息預算數 1,674 萬元，惟為減少債

息負擔，擴大將基金及專戶納入集中支付以應縣

庫調度需要，計節省利息 1,386萬 4,588元，全

年度僅實支利息 714萬 4,295 元，實為撙節預算

運用考量。 

2.土地行政業務原係按往年支用情形予以編列 108

年度經費，惟部分項目尚未支應，實際支用情形

未如預期。 

因應策略: 

1.賡續靈活資金調度，減輕債務付息支出。 

2.依實際需求辦理預算分配。 

 

肆、績效總評 

本處 108 年度核心面向共有「充實財源支援重大縣政建設」、「加強債務之管理

及調度，健全地方財政」、「提昇自有財源彰顯財政自我努力精神」、「健全基層財政

促進地方發展」、「訂定抽檢菸酒業者作業實施計畫加強稽查及取締私劣菸酒工作」

、「辦理菸酒宣導及災害演練工作，保障消費者健康與安全」、「地方基層金融業務

督導」、「加速縣有地清理」、「處分縣有非公用房地，挹注財政收入」、「加強租金催

繳」、「加強縣有財產管理檢核」、「擴大 e 企合成網匯款作業提升行政效能」、「加強

支票簽發及管理」、「擴大集中支付服務效能」、「持續辦理地籍圖重測」、「辦理地籍

清理工作」、「加強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未辦繼承列冊管理土地移請國有

財產局標售」、「加強督導各鄉市公所耕地三七五減租業務」、「地籍圖重測區收取舊

權狀及發還新權狀，節省民眾往返申辦時間」、「辦理四維路以北農業區及公五、公

六以區段徵收方式整體開發」、「土地徵收作業」、「公地撥用作業」、「加強非都土地

管制使用之查核」、「加強辦理縣有耕地放租」等 25 項策略績效目標，各項策略績

效目標下計訂有 32 項衡量指標，業務創新面向計有「活化土地，促進經濟發展」、

「增加服務項目，達到簡政便民目標」等 2 項策略績效目標，年度終了檢討成效計

有業務面向 30 項衡量指標達成年度績效目標值，1 項衡量衡量指標因有未預期之原

因無法克服或情事變更，致未能達成度績效目標值，將檢討改進。 

人力面向「臨時人員精簡率」、「參加性別主流訓練課程 2 小時以上之人數比例

」、「必須完成之課程完成比率」4 項衡量指標達成年度績效目標值，1 項「各項訓

練到訓率」到訓率達 100%。 

經費面向「年度經常門預算執行率」達績效目標。 

伍、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榮獲財政部 108 年度地方財政業務考核總成績第六名。 

榮獲財政部 108 年度地方財政業務考核債務管理類考核成績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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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財政部 108 年度地方財政業務考核財務管理類考核成績第六名。 

榮獲內政部地籍圖重測 107 年度管考成績優等且為第一名。 

參加 108 年度志願服務考核成績甲等。 

二、全力投入菸酒查緝工作 

為維護消費者健康，保障合法業者權益，本處特別以主動積極之精神投入查緝工作

，並訂定「本府 108 年度抽檢菸酒業者計畫」加強查緝工作。另為廣為宣導，積極

發布新聞稿 10 件，告知民眾勿購買私劣菸酒品，並辦理宣導菸酒管理相關法令活

動 10 場次。在稽查取締方面，定期派員抽檢、輔導大賣場、超級市場、傳統市場

、雜貨店等，共計 177 次；108 年度計查獲違規案件 29 件，查扣私菸 510,555包，

私酒成品 262.57公升，有效遏止私劣菸酒藉機流入市面，維護消費者權益。 

三、強化縣庫財務調度，提升資金管理效能  

為提升縣府整體財務效能，減輕債息負擔，本處運用各項財務調度措施，以節省債

息支出或增加收益，其相關措施如下： 

（一）將縣府所屬之 33 個基金及專戶納入縣庫集中支付之範疇，以增加縣庫可調度

運用資金數額，提升本府整體資金運用及財務調度效益。經查 108 年度將本府

所屬基金及專戶納入集中支付統籌運用後，如以透支利率（0.945%）與核算各

基金及專戶之活期存款利率（0.08%）之利差（0.865%）推算，節省本府債息

支出新台幣 1,386 萬 4,588 元（108 年度撥付各基金專戶利息 1,282,274 元／

0.08% × 0.865%）。 

（二）向金融機構公開標借低利率資金，用於墊還高利率之縣政建設所需借款。本府

經辦理借款公開比價作業後，108 年度節省債息支出新台幣 344 萬 2,250 元﹝

中長期借款 10 億元×(透支息 0.945%-公開比價利率 0.625%)=節省支出 320 萬

元；中長期借款 1.9 億元×(透支息 0.945%-公開比價利率 0.69%×1/2 年)=節省支

出 24 萬 2,250 元﹞。 

（三）從嚴審核縣庫墊付款之支付，對收支對列部分，均應於收入實現後始得動支。 

（四）依照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由不同級政府共同辦理之事務，其經費應按比例分

擔之。是以，由本府及各郷市公所共同提報而由本府負責執行之計畫，原則均

應由各公所依其須負擔之配合款比例，依規編列預算上繳本府，並於繳入後始

得辦理發包，否則得由縣統籌分配稅款予以扣回。 

（五）將所屬特種基金專戶餘裕資金挹注並支應縣庫需要，舒緩縣庫調度壓力。 

運用上開措施從事資金調度，縣府每年可大幅節省債息支出，有效達到提升縣

庫資金運用效率，減輕債息負擔之目標。 

四、加強財政作業電子化的推動 

藉由公庫服務網之推動與建置，有效結合內外部資源，並透過服務網相關子系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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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維護、單據製作、支票查詢，專戶存款等相關系統之建置與整合，預計於本年

決算完成後建置，並可獲致如下效益： 

（一）簡化人工作業降低成本 

（二）帳務電子化提高效率 

（三）減少人為疏失帳務準確 

（四）自行列印表單降低成本 

（五）集中管理檔案調閱簡易 

（六）即時控管追蹤單據狀態 

未來公庫業務將會儘速朝電子化方向努力，提供更為透明、便捷之服務環境與平台

，及時掌控庫款收入情形。 

五、妥籌財源支援縣政建設 

108 年度總預算案歲入 98億 9,865萬 3,000元、歲出 112 億 4,370 萬 9,000 元，歲

入歲出差短 13 億 4,505 萬 6,000 元，除以賒借收入彌平外，允宜積極推動開源節流

措施，以改善財政結構，如以本縣離島免稅購物商店發揮開源成效為例，108 年度

挹注縣庫逾 9,514 萬餘元。 

六、規劃司法新村縣有土地辦理都市更新，活絡公有地開發利用 

司法新村基地位於澎湖縣馬公市，並緊鄰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刻正辦理中華路散戶更

新基地旁，規劃更新面積約 1.1 公頃，惟考量促進周邊地區整體發展，規劃範圍擴

大為司法新村周邊完整街廓(約 6.13 公頃），除期能有效引入民間公共投資建設資金

，擴大利基，減少政府部門財政負擔外，並希由實質空間再發展進而促成地域再生

，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本案委託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辦理先期規劃作業，106

年 8月「擬定馬公都市計畫(司法新村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擬定澎湖縣馬公市

司法新村、中華路散戶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及計畫圖已於 107年 6月 1日

公告實施生效在案。依上該擬定之都市更新計畫劃定 7處優先更新單元，依據土地

權屬及建築物使用向度，選擇其中之更新單元 2及更新單元 4巷營建署申請補助進

行委託招商，期以附款式標售方式引入民間資金進行，創造多贏的契機。同時提升

都市環境及景觀，增進舊市區活化土地之效能及維護縣有財產權益。依工作計畫本

案辦理完成期限至 110年，目前辦理澎湖地方法院及檢察署宿舍之安置協調事宜。 

七、建立本縣報廢品 e 拍網拍賣系統，促進資源再利用，增裕縣庫 

鑒於為導入縣有財產之動產使用之正軌，發揮惜物愛物之精神，進而豐裕縣庫，設

置「報廢品Ｅ網拍拍賣系統」於 99 年 3 月 17 日正式上線使用，截至 108 年度(12

月底)，拍賣收入金額計 581 萬 773 元，108年度拍賣收入 105萬 252元，成效良好

。 

八、加強縣有土地管理運用，有效開闢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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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徵 108 年縣有土地租金及使用補償金，金額分別為土地租金 558 萬 3,401 元

及使用補償金 119 萬 8,075 元，成效良好。 

（二）辦理縣有土地清查工作及追收歷年使用補償金新台幣 2 萬 1,129 元。 

（三）本年度辦理讓售、標售縣有土地收入金額總計達新台幣 773 萬 3,940 元，有效

挹注縣庫收入。 

九、提昇庫款支付行政效率 

繼續積極推動「ｅ企合成網」之企業應付帳款資訊管理系統，108 年通匯作業減少

支票簽開 5 萬 4,174 張，撙節郵資約 91 萬 0,123 元成效優異。 

十、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減少紙張耗材印製。 

規劃落實辦理 e 企合成網作業，透過網路主動通知民眾及同仁收款入帳之功能，全 

力以無紙化作業為目標，108 年度共計 12,319 筆經網路主動通知民眾，成效優異。 

同時自 98 年 8 月份起，將員工每月薪津明細表，直接改以 E-mail 方式傳送至個人 

公務信箱，108 年度共計 3,852 件，反應及成效甚佳，誠為開創無紙化作業新紀元 

十一、辦理 108 年度地籍圖重測，重測區域為白沙鄉後寮段，計畫辦理筆數 3,220 筆，

面積為 192.82 公頃，實際完成筆數為 3,337 筆，面積 194.19 公頃，並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辦理公告完竣。 

十二、108 年度地籍清理工作，辦理代為標售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公告計 252 筆，標

出土地及建物計 3 筆，得標金額總計新臺幣 3,090,988 元。 

十三、為讓土地能有效利用，減少產權不明之糾紛，積極辦理土地法 73 條之 1 規定，

將列管期滿之未辦繼承案件移請國有財產署標售，本年度預計辦理 100 件，實際

辦理 103 件。 

十四、108 年度本府辦理有「鎖港至山水聯外道路拓寛工程」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澎

湖機場 20 跑道端設置第Ⅰ類進場燈之場外用地取得土地」2 件徵收案件。。另辦

理撥用計 244 筆，均依期限辦理管理機關變更。 

十五、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後，於 107年 11月 17日派員至重測區之 4個社區活動中心

收取民眾舊權狀；返所換製新權狀，另於 108年 3月 9日再次下鄉發還民眾。計

白沙鄉港子村 28件、岐頭村 48件、瓦硐村 32件及西嶼鄉橫礁村 48件，合計 156

件。有效減少民眾往返路程及櫃台等候辦理時間，預估每人約節省 4小時，總計

約節省 624小時。 

十六、設置可上網功能之公用電腦 1部，提供操作使用說明，供洽公民眾辦理不動產成

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作業使用。另由承辦人員主動代替蒞所民眾操作申報實

價登錄作業，其中包含土地 120 件、建物 2 件、房地 60 件、房地加車位 5 件，

合計 187件，有效縮短民眾因不諳系統操作登打資料及疑問諮詢時間，預估每人

約節省 20分鐘，總計約節省 3,7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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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地政事務所實施「運用地籍圖套疊空照圖免費提供民眾閱覽」服務措施，可讓民

眾迅速明瞭欲查詢土地之相對位置及使用現況，計申請 244 件、561 筆。每件土

地勘查約需排定 7 天，可縮短逐筆申請土地勘查再候排定日期之時間，計 1,708

天；每筆勘查費 400 元，約節省土地勘查費用，計 22 萬 4,400 元。 

十八、配合內政部通報非都土地變異點查核處理通報程序，以加強非都土地管制使用之

查核，依營建署國土利用監測系統偵測疑似變異點資料，實地查勘有無違反使用

情況，並於期限內上線辦理查報作業，108年度變異點計 116 件、海岸線變遷計

0件，總計 116件，經各鄉市公所配合查報，合法變異 80件，違規變異 36件。 

十九、設置本府受理申請一般農業區農牧用暨養殖用地興建住宅暨變更編定案單一窗口

，由本處受理申請，依非都市土地變更執行要點第 3 及第 5 點規定，就 25 項應

查詢事項聯繫洽詢，免由申請人查詢，以提升行政效率及便民，本年度計受理 291

件。 

二十、由本處受理申請一般農業區農牧用暨養殖用地興建住宅暨變更編定案，依非都市

使用管制規則第 28、30 條規定申請擬具之興辦住宅計畫應由目的主管機關（單

位）核准後再向本處由請用地變更，經整合由本處為受理申辦單一窗口，免由申

請人逐一申請，本年度總計受理 227 件。 

 


